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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关于 

第 3778/2020 号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M. J.B.B.、M.J.Z.S.、M.J.F.Z.、M.del C.del R.M.、

F.M.H. 和 M.N.S.V.( 由 律 师 Diego Fernández 

Fernández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西班牙 

来文日期： 2015 年 10 月 8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于 2020

年 7 月 2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0 年 11 月 6 日 

事由： 担任公职的机会 

程序性问题： 用尽当地救济 

实质性问题： 法院和法庭面前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歧

视；法律的平等保护;担任公职的机会平等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五条第二款(子)项 

 

  

  

 * 委员会第一三〇届会议(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6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塔尼亚·玛利亚·阿布多·罗乔利、亚兹·本·阿舒

尔、阿里夫·布尔坎、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古谷修一、克里斯托夫·海恩斯、巴马里

阿姆·科伊塔、大卫·摩尔、邓肯·莱基·穆胡穆扎、福蒂妮·帕扎尔齐斯、埃尔南·克萨

达·卡夫雷拉、瓦西尔卡·桑钦、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尤瓦尔·沙尼、埃莱

娜·提格乎德加、安德烈亚斯·齐默尔曼、根提安·齐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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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文提交人 M.J.B.B.、M.J.Z.S.、M.J.F.Z.、M.del C.del R.M.、F.M.H.和

M.N.S.V.均为西班牙国籍。提交人声称，西班牙侵犯其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一款和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1985 年 4 月 25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提交人提交的事实 

2.1 司法部 1997 年 11 月 17 日发出关于司法助理选拔考试的通知，提交人报了

名。在遴选程序结束后，司法国务秘书通过 1998 年 11 月 4 日的决定，批准并公

布通过遴选考试的申请人名单。1 提交人没有在这份名单上。然而，他们并没有

对这项决定提出质疑，因为当时他们以为对申请人的评估是以正确方式进行的。 

2.2 2007 至 2009 年间，其他申请人提出了数十项质疑，据此提交人发现，考试

结果的评估方式存在不规范之处。考试分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单一评审团根

据选拔考试通知第 9.1 条规则赋予的权力，规定通过考试的最低标准为申请人答

对 78 道题(所有答错的考题不计)。2 然而，评审团没有给 78道回答正确的考题打

78 分，而是决定给头 78 道题打 50 分，而给随后的每道题打 2.5 分，采用了以下

计算公式：((回答正确的考题总数-78)x 2.5)+50。第二部分的评分方式是正确

的，每道题回答正确均得一分。这意味着，在第一部分，答对题少于 78 个的人

的分数被低估，而答对题超过 78 个的人的分数被高估，这使得后者比前者更有

优势。 

2.3 2005 年至 2011 年期间，最高法院行政庭作出的 30 多项判决认定，所用计算

公式具有歧视性，违反了《宪法》第 14 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因此，最高法院同

意撤销将上诉人排除在 1998 年选定的候选人名单之外的决定，宣布他们有权被

任命为司法助理团成员，并要求为他们提供任职名额。 

2.4 根据第一批判决，监察员发布了一项建议，重申用于重新计算分数的公式偏

袒一些人，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侵犯了他们担任公职机会平等的权利。3 提交

人在了解到这一建议后，在 2007 年至 2009 年间致函司法部，要求司法部宣布关

于申请人名单的决定无效。 

2.5 行政当局未予答复，鉴此，提交人还在 2009 年至 2011 年期间向国家高等法

院行政庭提出了行政上诉，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和担任公职机会平等权利

受到侵犯。提交人要求将他们视为已经入选，入选时间从如果没有使用有争议的

修正公式他们本该获得任命之日算起，在报酬和行政方面均按此计算(就每位提

交人而言，其最后分数高于根据有争议的公式计分而已被任命职位的许多人的分

数)。2009 年 6 月至 2011 年 1 月，行政庭以同样的方式驳回了每位提交人的上

  

 1 《政府公报》1998 年 11 月 20 日第 278 号。 

 2 同上，1997 年 12 月 4 日第 290 号。 

 3 Q9817884 号文件： 

实际差异被人为扩大，申请人之间的真正差异没有得到尊重，所用公式在选拔考试通知中没

有事先说明，可以认为这样做是对一些申请人(考分接近 78 分的人)的歧视，而偏袒其他人，

从而违反了《宪法》第 14 条和关于担任公职条件平等的第 23.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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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理由都是，这项有争议的决定作出已经 10 多年，出于法律确定性的原因，

不可能宣布该决定无效。4  

2.6 提交人对这些决定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再次要求废除行政当局的决

定。2012 年 2 月至 9 月期间，最高法院行政庭推翻了所有较低级别法院的判决，

一项谅解是，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案件都可以受理。5 然而，行政庭驳回了关于

案情的所有上诉，认定行政当局当时已经根据申请人在没有使用有争议的公式计

算的情况下所得分数审查了申请人名单。在这次审查中，政府当局按递减方式重

新编排先前被剔除的申请人，根据招收名额为他们安排职位。 

2.7 提交人要求撤销针对最高法院判决的诉讼程序，称如果取消歧视性的计算公

式，本应为所有通过考试的申请人提供名额。提交人称，仅根据空缺数分配名额

的做法意味着，分数低于提交人的许多申请人可获得司法助理职位，要么是因为

他们已被列入 1998 年公布的根据无效的公式计算分数的第一份名单，要么是因

为他们得益于后来的法院判决。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间，最高法院不受

理要求废止原先决定的上诉。 

2.8 2012 年 7 月至 9 月期间，提交人各自向宪法法院提交了请求得到宪法保护的

上诉。宪法法院在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间驳回了这些上诉。6  

2.9 2013 年 4 月 8 日，提交人 B.B.、Z.S.、F.Z.和 R.M.向欧洲人权法院对缔约国

提出申诉。欧洲人权法院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驳回申诉，并通过信函通知说，

申诉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第 34 条和第 35 条规定的受理要求。2014 年 5 月

6 日，提交人 M.H.也向欧洲法院对缔约国提出申诉。申诉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被

驳回，驳回申诉所依据的条款与驳回其他提交人申诉所依据的条款相同。 

  申诉 

3.1 提交人的理解是，最高法院的 30 多项司法裁决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一款(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属平等)和第二十六条(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且无所歧视)的权利，以及《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担任公职机会平等的权

利。 

3.2 提交人声称，最高法院行政庭本身认定，适用的计算公式对其他申请人有歧

视性，违反了《宪法》第 14 条和第 23 条的规定。有鉴于此，法院或政府当局本

  

 4 国家高等法院行政庭判决：2010 年 12 月 2 日，B.B.提交的第 475/09 号行政上诉；2009 年 6 月

23 日，F.Z.提交的第 948/07 号行政上诉；2009 年 12 月 3 日，Z.S.提交的第 295/08 号行政上

诉；2011 年 1 月 24 日，R.M.提交的第 474/09 号行政上诉；2009 年 10 月 1 日，M.H.提交的第

77/06 号行政上诉；2011 年 6 月 30 日，S.V.提交的第 463/09 号行政上诉。 

 5 最高法院行政庭第七审判庭判决：2012 年 3 月 27 日，B.B.提交的第 524/2011 号上诉；2012 年

3 月 27 日，Z.S.提交的第 918/2010 号上诉；2012 年 3 月 27 日，F.Z.提交的第 4780/2009 号上

诉；2012 年 3 月 27 日，R.M.提交的第 1124/2011 号上诉；2012 年 2 月 13 日，M.H.提交的第

6884/2009 号上诉；2012 年 9 月 28 日，S.V.提交的第 4721/2011 号上诉。 

 6 宪法法院裁决：2012 年 10 月 24 日，第二庭第三审判分庭，B.B.提出的上诉。2012 年 10 月 18

日，第一庭第三审判分庭，Z.S.提出的上诉；2012 年 10 月 10 日，第二庭第三审判分庭，F.Z.

提出的上诉；2012 年 10 月 18 日，第二庭第三审判分庭，R.M.提出的上诉；2013 年 10 月 30

日，第一庭第二审判分庭，M.H.女士提出的上诉；2014 年 7 月 21 日，第二庭第二审判分庭，

S.V.提出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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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宣布 1998 年 11 月 4 日的决定无效，并制订一份新的名单，列入可获编配职位

的所有合格人士，而不论 1998 年的决定中有多少个名额。 

3.3 提交人声称，对平等权利和担任公职机会平等的权利的侵犯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考虑的因素超出了申请人履行职责的能力的范围，分数比他们低的许多申请

人获得了职位。缔约国当局的不作为意味着，只根据空缺名额向被排除在第一批

成功候选人名单之外的人提供名额，结果，如果根据的正确的资格评估，获得名

额的许多申请人的资格不如提交人。 

3.4 提交人声称，第 18(1989)号一般性意见和委员会的判例都解释说，如果作出

区分时缺乏客观合理的理由，即如果不按合理目的行事，或者如果所采用的手段

与预期目的之间没有合理的比例关系，那么这种区别就是歧视性的。7 提交人援

引宪法法院本身的判例解释说，如果因采用错误的资格标准而把申请人排除在遴

选过程之外，当第三方上诉纠正这一标准时，政府客观上有义务平等对待每个

人。8 在审理上诉案时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自动造成明显的错误，从而产生相关

人士获得赔偿的权利。 

3.5 提交人强调，在他们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对 2012 年之前判决所涉的申

请人均应给予名额，当时政府最终修订了名单，根据 1998 年征聘的名额数分配

名额。因此，对提交人平等权利的侵犯具有两方面，既与 1998 年获得名额的人

相比有关，也于最高法院根据 2012 年前判决给予名额的人相比有关。所有这些

差异都没有客观合理的理由存在，也没有正当目的存在。 

3.6 提交人请委员会宣布《公约》上述条款受到违反，并要求缔约国宣布违背这

些条款的所有决定无效，以纠正违反行为。作为替代解决方案，提交人请委员会

命令缔约国为上述侵权行为支付公正的赔偿金。 

  委员会的审议工作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4.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决

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4.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保留意见，该

款排除了委员会在同一事项已经或正在由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的情况下

审议该事项的职权。虽然六名提交人中有五人将同一问题提交欧洲人权法院，但

委员会注意到，欧洲法院宣布该申请不可受理，因为它未能满足《欧洲人权公

约》第 34 条和第 35 条的受理要求。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根据判例，如果关于可

否受理的决定仅基于程序事项，并且不涉及对案情的任何考虑，则某一事项不被

视为已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下得到审查。9 从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来看，

不能排除欧洲人权法院基于纯粹的程序考虑而拒绝受理提交人的申诉，而没有对

  

 7 提交人援引第 18(1989)号一般性意见第 1 和 12 段；Foin 诉法国(CCPR/C/67/D/666/1995)，第

10.3 段，等等。 

 8 1 月 13 日第 10/1998 号判决；5 月 20 日第 85/1998 号判决；11 月 11 日第 210/2002 号判决。 

 9 Bertelli Gálvez 诉西班牙(CCPR/C/84/D/1389/2005)，第 4.3 段；Wdowiak 诉波兰(CCPR/C/ 

88/D/1446/2006)，第 6.2 段；Alzery 诉瑞典(CCPR/C/88/D/1416/2005)，第 8.1 段；Quliyev 诉阿

塞拜疆(CCPR/C/112/D/1972/2010 和 Corr.1)，第 8.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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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进行审议，甚至没有进行有限的审议，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委员会根据

《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行使职权不存在任何障碍。 

4.3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已用尽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

条第二款(丑)项，他们的申诉可予受理。 

4.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他们谋求公务员职位时受到歧视，一方面，

最高法院裁定为 2012 年前有利的决定的所有受益候选人提供名额，另一方面，

政府最后修订候选人名单时，又只是根据 1998 年招聘时的名额。委员会回顾其

判例，根据判例，一般由缔约国法院评估事实和证据，并适用和解释国内法。10 

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未能证明国内行政和司法当局的行动(特别是客

观合理的区分标准的适用)是武断的或构成明显的错误或司法不公。11 提交人因

未能及时要求司法补救或因在候选人名单审查时未获足够高的分数而无法担任公

务员职位。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也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如何会构成基于《公

约》第二十六条的理由的歧视性待遇。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为受理目的

充分证明其申诉是有理的，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申诉不可受理。 

5.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提请缔约国和来文提交人注意本决定。 

 

     

 

  

 10 第 32(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 26 段。 

 11 Riedl-Riedenstein 和其他人诉澳大利亚(CCPR/C/82/D/1188/2003)，第 7.3 段。Schedko 等人诉白

俄罗斯(CCPR/C/77/D/886/1999)，第 9.3 段；Arenz 等人诉德国(CCPR/C/80/D/1138/2002)，第

8.6 段；F.B.L.诉哥斯达黎加(CCPR/C/109/D/1612/2007)，第 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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